
間
圓
圓
圓
圓
圓
固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白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一
從
制
就
要
工
作
談
兒
童
及
少
年
犯
罪
之
防
治
一

〈
〉
楊
嘉
閉
。
由

阻
眉
目
固
自
固
自
固
固
自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白
白
白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白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固
圓
圓
圓
圓
圓
圓
囡
囡
囡
囡
囡
且
囡
囡
囡
囡
囡
圓
圓
白

、

甫
一
一
=
口

觀
護
制
度
又
稱
社
區
處
遇
制
度
，
其
是
讓
兒

童
及
少
年
在
正
常
工
作
就
學
下
，
以
非
監
禁
方
式

來
矯
治
輔
導
犯
罪
兒
童
及
少
年
，
其
是
犯
罪
處
遇

之
重
心
，
我
國
目
前
雖
有
此
制
度
已
三
十
餘
年

(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五
十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公

佈
)
，
真
正
實
施
也
逾
二
十
年
，
然
空
有
制
度
之

架
構
及
崇
高
之
「
宜
教
不
宜
罰
」
之
理
想
.
，
但
因

一
直
未
能
受
到
真
正
的
重
視
，
致
在
犯
罪
處
遇
上

喪
失
了
輔
導
、
矯
正
犯
罪
之
契
機
，
全
國
旦
別
僅

百
餘
位
觀
護
人
要
承
擔
每
年
在
量
及
質
上
不
斷
惡

化
的
兒
童
及
少
年
犯
罪
處
遇
，
觀
護
人
在
無
法
周

全
輔
導
每
一
位
犯
罪
的
兒
童
或
少
年
時
，
唯
一
能

做
的
就
是
選
擇
改
善
可
能
性
較
高
的
個
案
，
予
以

適
切
輔
導
，
雖
勉
力
以
赴
漏
失
情
況
在
所
難
免
。

然
司
法
防
制
工
作
如
未
盡
防
漏
之
責
，
而
兒
童
、

少
年
再
次
淪
為
再
犯
、
累
犯
，
終
將
成
為
監
獄
出

進
的
常
客
，
流
轉
於
司
法
程
序
的
過
程
中
。
以
下

即
針
對
觀
護
人
工
作
，
從
犯
案
後
分
局
移
送
至
法

院
，
交
觀
護
人
調
查
、
開
庭
至
執
行
，
板
橋
地
院

多
數
觀
護
人
執
行
現
況
，
及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及
板

橋
地
院
轄
區
犯
罪
現
況
做
簡
略
說
明
，
希
促
社
會

大
眾
對
觀
護
工
作
之
預
防
犯
罪
方
法
有
清
楚
認

識
。
筆
者
不
擬
從
理
論
學
理
探
討
，
而
希
由
實
務

執
行
現
況
述
明
，
或
許
會
落
入
主
觀
，
但
亦
是
多

年
感
受
，
最
後
並
會
略
提
本
人
對
輔
導
及
司
法
現

況
的
檢
討
，
希
供
省
思
。

貳

自
封
犯
罪
概
況

(
力
析

、、
由
犯
罪
率
來
看
.. 

所
謂
兒
童
是
指

十
二
歲
以
下
，
少
年
指
十
二
歲
以
上
十
八
歲
未
滿

(
註
二
。
由
表
一
可
知
，
八
十
二
年
兒
童
犯
罪

人
口
率
每
千
人
有
三
﹒
四
七
人
，
少
年
二
二
﹒

五
二
人
。
而
依
法
務
部
「
犯
罪
狀
況
及
其
分
析
」

一
書
，
七
十
三
年
兒
童
犯
罪
率
為
每
千
人
中
一
.

四
人
，
少
年
為
四
八
﹒
七
五
人
，
犯
罪
成
長
十
年

來
速
率
倍
增
。
由
表
二
之
一
、
二
可
見
，
台
灣
地

區
觸
犯
刑
罰
法
令
及
虞
犯
少
年
(
註
二
)
八
十
一

及
八
十
二
年
約
三
萬
件
，
以
管
訓
事
件
佔
九
成
，

刑
事
案
件
、
虞
犯
次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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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地區兒童犯、少年犯暨成年犯犯罪人口率

年 兒 童 5巴 少 年 5巴

十二歲末滿 1巳 罪 ðr?, 歹=拉T 十二歲以上 ðr?, 
罪 5巴 罪

人口率 才八歲未滿 人口率
:5iJ 之人口數 人 數 ( % ) 之人口數 人 數 ( % ) 

78 4.365.104 963 2.21 2.228.312 18.167 8 l. 53 
79 4.3 12.171 863 2.00 2.268.912 16.955 74.73 
80 4.216.456 940 2.23 2.320.982 23.838 102.71 
81 4.132.616 1. 200 2.90 2.366.221 29.031 122.69 
82 4.048.254 1. 406 3.47 2.407.072 29.251 12 l. 52 

資料來源: 5 1 自八十二年法務部犯罪狀況及其分析，頁一八八至一九一、二一-- 0 

表二之一 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審理少年觸犯刑罰法令暨虞犯少年人數暨指數

觸犯刑罰法令少年 虞犯少年

年 份 L'- 計 刑事案件 管訓事件 管訓事件仁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78 20.104 100 2.171 10.80 17.933 89.20 1.083 5.38 
79 18.598 100 2.096 1l. 27 16.502 88.73 1.368 7.35 
80 24.778 100 1. 549 6.25 23.229 93.75 508 2.05 
81 30.231 100 1. 411 4.67 28.820 95.33 377 l. 24 
82 30.151 100 1. 406 4.66 28.745 95.34 643 

L一

資料來源: 51 自八十二年法務部犯罪狀況及其分析，頁-八八至一九一、二一一。

表二之二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宣告少年管訓事件罪名

年

數 % 人數 % 人數 % 人

一-h|年三1

.011 100.00 22.909 100.00 28.598 100.00 .61日 100.00 

.64日 66.50 11.019 48.10 13.419 46.92 .559 50.87 
327 2.04 280 1. 22 387 1. 35 382 1. 34 

妨 害 風 187 1. 09 192 1. 02 125 0.55 177 0.62 171 0.60 
殺 463 2.69 399 2.48 309 1. 35 386 1. 35 497 1. 74 
{耳; 973 5.66 843 5. 27 669 2.92 618 2.16 790 2 . /6 
妨 重口主 自 自 216 1. 26 218 1. 36 194 0.85 139 0 .49 130 0.46 
?怎瓷、搶奪、結夥 J倉劫 267 1. 55 347 2.17 327 1. 43 258 0.90 367 1. 28 
恐 嚇 584 3 .40 832 :'.20 790 3 .45 957 3.35 539 0 .08 
IVF 欺 52 0.30 47 0.29 44 0.19 19 。 .07 22 0.37 
公 共 危 險 75 0.44 59 0.37 63 0.28 84 0.29 107 31. 96 
造反麻醉藥品條例 23 。 33
tfJi反槍的彈藥刀械管品11條例 620 3.61 

世 一一一 í1ft 656 3.82 

739 4.62 7.211 3 1. 4日 10.437 36.50 
394 2 .46 276 1. 20 286 1. 00 
966 6.03 1.602 6 . 99 1.431 5.00 

-'-一-

.147 2.07 
593 4 . 59 

.314 1. 8日

資料來源 : 引自八十三年法務部犯~~狀況及其分析，頁-八八至一九一、二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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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俄
罪
名
來
看•• 

仍
以
竊
盜
罪
八
十

二
年
佔
五
十
﹒
八
七
為
首
位
，
而
安
非
他
命
在
衛

生
署
於
七
十
九
年
列
入
麻
藥
管
理
條
例
處
罰
後
八

十
年
起
即
佔
第
二
位
，
約
佔
百
分
之
三
十
。
依
筆

者
實
務
上
所
見
，
竊
、
盜
罪
以
竊
機
車
為
多
數
，
而

安
非
他
命
亦
排
次
位
。

三
、
犯
罪
因
素

•• 

表
三
以
八
十
二
年
為

準
，
以
家
庭
因
素
佔
首
位
，
約
百
分
之
四
十
，
決

為
社
會
因
素
佔
百
分
之
二
十
多
(
其
以
交
友
不
慎

及
環
境
不
良
為
首
因
)

，
另
外
少
年
生
、
心
理
因

素
(
本
身
自
制
力
、
思
辨
力
、
反
省
力
如
何
)
亦

{占

百

分
之
十

立;

他
因
素
佔

百

分
之

十

學
校
因
素
佔
百
分
之
0
.
五
。
筆
者
實
務
上
亦
約

向
上
述
輕
重
比
例
。
事
實
上
各
因
素
彼
此
互
相
關

連
、
密
不
可
分
，
因
素
強
弱
按
美
國
犯
罪
學
者
赫

胥
(
出
一zn
廿
一
)
之
社
會
控
制
理
論
，
社
會
鍵
越
強

T
J

巴
悟
，

U
E
d

在
于
見
之

o

z
凹
心
司
E

川市Z
m
訓

t
H
h
p
g

-i
f
k

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審理少年刑事案件暨管訓事件犯罪原因

年 別 合計 生理因素 心理因素 家庭因素 社會因素 學校因素 其他因素

78 合人數 19.130 109 1.084 8.731 3.869 84 5.253 

年計 % 100.00 0.57 5.67 45.64 20.22 0.44 27.46 
79 合人數 17.818 89 1.266 7.327 3.609 99 5.428 
句:計 % 100.00 0.50 7.37 41. 12 20.25 0.56 30.46 
80 合人數 24.285 297 1.835 9 .528 5.621 164 6.840 
年計 % 100.00 1. 22 7.56 39.23 23.15 0.68 28. 17 
8l 合人數 29.926 90 2 . 522 12.137 7.211 122 7.844 
年計 % 100.00 0.30 8.43 40.56 24.10 0.41 26 . 21 
82 合人數 29 .969 123 3.213 12.077 7.552 149 6.855 
年計 % 100.00 0.41 10.72 40.30 25.20 0.50 22.87 

表三

資料來源:台灣高等法院統計室 1712-06-08-05表 1712-06-13-05表

說 明:本表依據台灣地區各地方法院「少年事件個案調查報告 l 之資料統計。

本表不合l冀犯少年人數在內。

四
、
板
橋
地
院
轄
區
犯
罪
案
件
概

況•• 

依
八
十
三
年
度
說
明
(
參
閱
表
四
之
了

一
一
)
，
保
護
管
束
未
結
四
三
二
九
件
，
觀
護
人
二

十
一
位
，
除
主
任
八
分
之
一
案
子
外
，
平
均
約
每

人
二
百
件
保
護
管
束
。
一
年
新
收
約
每
人
一
百

件
。
假
日
輔
導
每
年
新
收
一
五
六
三
件
，
平
均
每

人
約
七
十
八
件
，
而
調
查
案
件
約
一
年
三
七
九O

件
(
參
閱
表
五
)

'
平
均
每
人
每
年
約
二
二
川

件
。
其
輔
導
內
容
，
保
護
管
束
除
品
德
輔
導
，
以

就
業
、
就
學
、
就
養
、
就
醫
為
主
。
假
日
輔
導
亦

以
品
德
、
課
業
、
習
藝
、
勤
勞
輔
導
為
方
向
。
而

調
查
事
件
，
少
年
剛
入
司
法
程
序
，
警
惕
亦
最

深
。
本
院
觀
護
人
亦
從
調
查
中
所
發
現
事
實
，
對

家
長
管
教
方
式
、
少
年
個
性
、
交
友
、
工
作
、
學

校
缺
失
，
做
一
分
析
輔
導
，
並
給
家
長
及
少
年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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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類 月玉之J. 理 人 數 終 未 接 訪 車南 導 人 數

*士口 談 查 卜一一一

在學 舊 新 人 人 人 人 就 就 就 就

別 計 后又且 收 數 數 數 數 業 起?主 醫 贅

*，L~ ~十 6.426 4.021 2.405 2.287 4.139 50.325 3.893 12.038 7.934 2.149 15 

男 5.445 3.424 2.021 1.961 3.484 43.371 3.251 10.106 6.808 1.724 15 

女 981 597 384 326 655 6.954 642 1.932 1.126 425 

地方法院執行少年保護管束情形表四之一

資料來源:板橋地方法院統計室. 1712-06-20-05表。

單位:人

類 ，主E立主 理 人 數 終 未 輔 導 人 數

總 舊 新 主，、士日 生司、土口 口口口 課 習 勤

人 人
1:晶心﹒ 業 藝 勞

輔 輔 輔 輔

別 計 J玉Z互 收 數 數 導 導 導 導

純!計 1. 895 332 1. 563 1.462 433 6.529 1. 423 677 959 

計 7日37 1.724 296 1.428 1 .330 394 5.887 1.328 617 903 

女 171 36 135 132 39 642 95 60 56 

假日生活輔導執行情形表四之二

資料來源:板橋地方法院統計室， 1712-06-20-05表。

調查事件數

區 社會、
調 查 事 們二

計 重件主觸 虞年少 童見白白
犯事件 事件法

分 計

受人
社會、 計 12112 3791 3732 20 39 
←一

理數 舊受 4354 l l 

新收 7758 3790 3731 20 39 

終結人數 7532 3783 3725 19 39 

未結人數 45日O 8 7 l 

表五
4色
-，吧，司、
-~‘F ::;-' 

兒
童
笠
，
少
平
犯
罪

的
觀
該
處
通
(
社

區
處
通
)
現
況

、
兒
童
或
少
年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後
，
依
據
少
年 資料來源:板橋地方法院統計室， 1712-06-20-05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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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處
理
法
之
規
定
(
第
二
十
七
條
)
，
少
年
法

庭
依
調
查
之
結
果
，
將
少
年
案
件
區
分
為
刑
事
案

件
(
裁
定
移
送
於
有
管
轄
之
法
院
檢R
Z宮
，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有
關
規
定
進
行
其
案
件
)
、
管
訓
事
件

(
依
前
述
之
審
前
調
查
程
序
，
由
觀
護
人
依
少
年

各
項
之
狀
況
提
出
具
體
處
遇
意
見
供
法
官
裁
定
之

參
考
)
，
於
此
限
於
篇
幅
，
僅
就
杜
區
處
遇
有
關

部
分
，
將
實
務
現
況
及
作
法
，
做
一
簡
略
說
明
。

、
刑
事
案
件

兒
童
或
少
年
經
由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判
決
緩
刑

之
案
件
或
執
行
徒
刑
假
釋
者
，
依
法
應
付
保
護
管

束
(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
保
護
管
束

執
行
之
期
間
則
由
緩
刑
及
假
釋
之
期
間
決
定
，
主

要
由
觀
護
人
員
負
責
執
行
。

二
、
管
訓
事
件

少
年
管
訓
事
件
之
處
遇
種
類
有
﹒
﹒
不
付
審
理

之
裁
定
(
認
無
管
訓
處
分
之
原
因
或
以
其
他
事
由

不
應
付
審
理
者
，
情
節
輕
微
，
以
不
付
審
理
為
適

當
者
)
、
訓
誡
(
由
法
官
執
行
)
、
訓
誡
及
假
日

生
活
輔
導
(
一
二至
十
次
)
、
保
護
管
束
及
感
化
教

育
(
收
容
於
輔
育
院
執
行
)
，
其
中
假
日
生
活
輔

導
及
保
護
管
束
(
含
停
止
感
化
教
育
剩
餘
期
間
交

付
保
護
管
束
)
係
由
觀
護
人
負
責
執
行
。

三
、
觀
護
工
作
執
行
之
現
況

付
調
查
案
件
執
行
現
況

對
於
本
轄
區
內
非
行
程
度
達
到
觸
犯
刑
罰
法

令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行
為
者
，
或
有
觸
犯
刑
罰
法
令

之
虞
者
，
(
註
二
)
少
年
法
庭
在
接
受
有
關
警
局

之
移
送
，
家
長
之
請
求
或
相
關
司
法
人
員
之
報
告

後
，
為
瞭
解
該
少
年
與
事
件
有
關
之
行
為
、
其
人

之
品
格
、
經
歷
、
身
心
狀
況
、
家
庭
情
形
、
社
會

環
境
、
教
育
程
度
及
其
他
必
要
之
事
項
，
以
決
定

是
否
應
予
審
理
，
會
先
命
觀
護
人
或
少
年
觀
護
所

中
具
有
觀
護
人
資
格
之
人
員
為
之
。
此
項
調
查
，

應
提
出
報
告
，
並
附
具
意
見
。
由
上
可
知
審
前
調

查
報
告
乃
是
對
於
非
行
情
節
嚴
重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問
題
之
診
斷
書
，
依
板
橋
法
院
為
例
，
此
調
查
報

告
不
但
會
影
響
少
年
法
庭
法
官
在
審
理
及
處
遇
上

的
判
斷
，
亦
為
觀
護
人
爾
後
在
輔
導
上
重
要
之
參

考
依
據
，
故
必
須
慎
重
調
查
。

首
先
觀
誰
人
會
進
行
家
庭
訪
查
，
其
目
的
在

暸
解
少
年
居
家
環
境
以
及
社
區
內
之
設
施
、
鄰
里

互
動
情
形
，

盼
能
知
悉
其
非
行
之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
而
若
少
年
或
兒
童
及
家
長
在
家
，
可
視
其
環

境
是
否
會
適
於
唔
談
，
否
則
大
多
再
行
約
定
時
間

至
院
接
受
調
查
。
其
次
在
調
查
時
為
求
其
深
度
及

廣
度
，
A首
先
請
家
長
填
具
少
年
家
庭
狀
況
調
查
表

(
如
附
錄
二
，
另
給
少
年
或
兒
童
填
具
少
年
自

述
簡
表
(
如
附
錄
一
一
)
。
一
方
面
可
知
悉
少
年
及

家
長
的
知
識
程
度
，
另
一
方
面
可
從
問
卷
中
明
，
日

親
子
間
互
動
及
相
互
熟
悉
之
情
況
﹒
，
在
調
查
時
，

先
個
別
陪
談
爾
後
再
一
間
談
話
。
而
在
家
長
方

面
，
調
查
重
點
在
於
家
長
對
少
年
的
認
知
與
觀

感
，
家
長
的
職
業
、
家
庭
經
濟
情
況
、
生
活
作
息

及
管
教
態
度
、
家
人
互
動
情
形
、
家
人
教
育
程
度

和
家
人
間
有
無
不
良
嗜
好
或
精
神
疾
病
、
前
科

等
，
少
年
在
家
中
之
地
位
、
少
年
在
家
之
行
為
表

現
、
有
無
逃
家
、
晚
歸
或
深
夜
在
外
遊
蕩
之
情

況
，
是
否
有
協
助
家
務
，
是
否
會
頂
撞
等
情
事
發

生
及
家
長
對
本
案
之
看
法
等
.
，
在
少
年
部
分
除
上

外
並
針
對
身
心
狀
況
、
就
學
、
就
業
、
交
友
、
休

閒
活
動
、
分
析
其
改
善
性
以
便
建
議
處
遇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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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誰
人
在
與
家
長
和
少
年
共
同
陌
談
調
查
完

畢
後
，
會
利
用
調
查
中
所
得
內
容
，
施
以
「
調
查

後
輔
導
」
，

其
重
要
性
是
讓
初
入
司
法
程
序
的
兒

童
及
少
年
能
即
時
告
誡
家
長
管
教
缺
失
、
親
子
關

係
裂
縫
所
在
，
並
針
對
少
年
非
行
之
成
因
及
分

析
，
說
明
予
家
長
知
悉
、
並
教
導
家
長
如
何
應
對

及
改
善
;
同
時
對
於
少
年
告
知
其
非
行
之
嚴
重
性

及
法
律
有
關
之
處
罰
規
定
，
對
於
少
年
偏
差
觀
念

予
以
糾
正
，
不
良
習
性
提
醒
其
立
即
改
善
，
非
行

情
況
應
加
以
避
免
。

最
後
對
初
犯
者
說
明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之
一
少
年
受
管
訓
處
分
或

刑
之
宣
告
，
於
執
行
完
畢
或
赦
免
後
，
五
年
內
未

再
受
管
訓
處
分
或
刑
之
宣
告
者
，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修
正
草
案
如
通
過
後
，
將
會
落
實
執
行
視
為
未

曾
受
各
該
宣
告
之
前
科
抹
消
規
定
，
藉
以
促
使
家

長
發
揮
管
教
功
能
，
並
激
勵
非
行
少
年
力
求
改
悔

向
上
，
勿
再
非
行
。

A
H保
護
管
束
及
假
日
生
活
輔
導

執
行
現
況

觀
護
工
作
的
主
要
執
行
者
為
觀
護
人
，
另
有

輔
助
執
行
者
如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
警
察
機
關
、
自

治
問
體
、
慈
善
閻
體
、
少
年
最
近
親
屬
或
其
他
適

當
之
人
，
表
而
上
看
來
執
行
觀
護
工
作
之
陣
容
龐

大
，
資
源
豐
富
，
事
實
上
，
卻
不
然
，
大
部
分

(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以
上
)
之
案
件
仍
由
觀
護
人
負

責
執
行
，
極
少
部
分
係
交
榮
譽
觀
護
人
及
大
專
輔

道
吉
貝
。

目
前
各
地
方
法
院
均
設
少
年
法
庭
，
下
設
觀

護
人
，
由
案
件
量
多
寡
決
定
觀
護
人
配
置
(
從
一

位
至
二
十
一
位
不
等
)
，
每
個
觀
護
人
負
擔
之
案

件
由
一
百
五
十
件
至
三
百
件
(
尚
不
包
括
審
前
調

查
及
交
付
觀
察
之
案
件
)
，
負
擔
之
沈
重
可
想
見

得
到
，
如
何
在
如
此
沈
重
的
案
件
量
下
有
效
的
進

行
輔
導
，
各
法
院
取
向
不
同
，
就
筆
者
服
務
之
台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為
例
，
二
十
一
位
觀
護
人
分
區

負
責
(
按
案
件
量
劃
分
)
，
各
自
依
不
同
之
輔
導

理
念
制
定
適
合
少
年
之
輔
導
計
畫
，
表
面
看
起
來

像
是
各
自
為
政
，
互
不
牽
聯
﹒
'
事
實
上
運
作
的
過

程
，
都
有
共
同
的
流
程
和
目
標
，
試
分
析
如
下•. 

第
一
、
行
為
問
題
之
分
析
與
診
斷
(
詳

如
附
錄
三
)
|
重
要
資
料
蒐
集
來
自
審
前
調
本
買
了

依
據
少
年
家
庭
、
學
校
、
社
會
、
生
理
、
心
理
、

其
他
等
項
目
逐
次
分
析
少
年
行
為
問
題
之
做
結
，

再
依
各
別
之
需
要
擬
訂
輔
導
方
式
、
內
容
及
報
到

尸
\
J
甘
凡
、
，

吋
A
V恥
仙
女C第

二
、
目
前
亦
計
章
做
個
別
差
異
予

以
不
同
等
級
之
輔
導
方
式
(
詳
如
附
錄

四
)
!
如
此
分
類
是
因
案
件
量
太
大
，
無
法
三

給
予
周
全
深
入
之
輔
導
，
遂
依
類
別
，
將
情
況
穩

定
的
少
年
施
予
團
體
課
程
為
主
、
個
別
為
輔
，
一

般
在
前
三
個
月
的
觀
察
期
中
去
了
解
、
分
析
少
年

之
輔
導
方
式
，
並
隨
時
依
少
年
之
變
化
不
斷
的
調

整
其
等
級
使
其
於
輔
導
過
程
中
能
真
正
受
益
。

第
三
、
查
訪
及
家
庭
諮
商
l

少
年
是
否

遵
守
有
關
規
定
，
難
在
院
內
輔
導
時
了
解
，
訪
視

少
年
住
家
了
解
社
區
環
境
、
家
庭
狀
況
及
父
母
管

教
態
度
、
家
人
互
動
情
況
，
於
有
必
要
時
訪
視
少

年
學
校
及
工
作
場
所
，
以
協
助
少
年
解
決
就
學
、

就
業
之
間
境
。
少
年
中
普
遍
存
在
親
子
溝
通
不
良

之
問
題
，
因
負
荷
上
無
法
逐
一
協
助
，
僅
能
就
個

案
中
挑
選
改
善
可
能
性
較
高
的
進
行
家
庭
的
諮

商
。

第
四
、
保
護
管
束
及
假
日
輔
導
的
執
行

!
假
日
輔
導
之
裁
定
，
係
以
犯
罪
情
節
輕
微
或
各

項
問
題
皆
不
嚴
重
者
為
主
要
，
依
次
數
三
至
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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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等
於
假
日
來
法
院
上
課
，
保
護
管
束
期
間
六
個

月
至
三
年
間
，
上
課
內
容
係
針
對
少
年
認
知
上
的

不
足
予
以
加
強
法
律
常
識
、
生
涯
規
劃
、
身
心

健
康
、
親
子
、
人
際
關
係
等
課
程
為
主
，
以
團
體

課
程
為
主
，
惟
假
日
輔
導
基
本
上
是
懲
戒
輕
微
案

件
兒
童
及
少
年
，
惟
因
時
間
短
、
次
數
少
，
難
有

計
壺
的
針
對
其
問
題
予
以
協
助
。
以
上
到
院
報
到

時
間
大
都
利
用
假
日
或
少
年
方
便
日
期
，
以
免
影

響
址
(
就
學
、
就
業
。

第
五
、
社
會
資
源
的
利
用

l

觀
護
工
作

之
成
敗
，
很
重
要
的
決
定
因
素
在
於
社
會
資
辦
的

整
合
和
運
用
，
大
致
而
言
，
在
我
們
國
內
目
前
社

會
資
源
之
利
用
僅
限
於
單
向
及
點
的
資
源
，
未
有

整
體
性
的
規
劃
'
導
致
榮
譽
觀
護
人
及
大
專
輔
導

員
制
度
未
能
發
揮
真
正
效
益
，
反
而
成
為
觀
護
業

務
另
一
項
負
擔
，
不
過
在
團
體
榮
譽
觀
護
人
方

面
，
有
若
干
團
體
確
實
發
揮
了
卓
越
的
功
能
，
如

基
督
教
更
生
圓
契
、
勵
友
中
心
、
天
主
教
善
牧
修

女
會
、
青
友
中
心
、
佛
教
慈
濟
功
德
會
，
不
論
在

個
案
輔
導
及
閻
體
輔
導
上
皆
有
良
好
之
績
效
。

另
外
亦
利
用
假
日
舉
辦
自
強
活
動
，
如
登

山
、
參
說
機
梢
、
陶
藝
工
廠
、
講
學
者
專
家
做
一

系
列
演
講
，
如
親
職
教
育
、
生
理
衛
生
、
生
‘
控
規

劃
等...
... 

等
。
筆
者
亦
利
用
假
日
以
小
國
輔
約
十

人
方
式
，
辦
理
親
子
溝
通
技
巧
、
法
律
常
識
、
安

非
他
命
、
毒
品
認
識
與
預
防
，
以
補
個
別
或
大
團

體
諮
商
之
不
足
。

觀
一
設
工
作
及
社
會

防
治
工
作
之
者
是

與
檢
討

肆
、

眾
所
皆
知
，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犯
罪
原
因
是
非

單
一
性
的
，
少
年
及
兒
童
本
身
生
、
心
理
狀
況
、

家
庭
、
同
儕
、
教
育
制
度
、
法
律
觀
念
及
道
德
規

範
約
束
力
、
社
會
制
度
、
政
府
政
策
，
彼
此
互
相

消
長
、
互
相
影
響
，
正
如
美
國
犯
罪
學
者
赫
胥

(
E
Z
n
E
)所
提
之
社
會
控
制
理
論
。
其
認
為
人

成
長
社
會
化
過
程
中
，
人
之
所
以
不
犯
罪
，
是
因

人
與
社
會
建
立
強
度
不
同
大
小
社
會
鍵

(
ω
c
n
E

∞
O
E
)
，
防
止
人
從
事
犯
罪
之
機
率
，
其
要
素
有

四.. 

付
附
著
E
E
S
s
g

門
)
ω
奉
獻
(
E
g
g
-
­

Z
E
)
已
參
與
(
門
口
〈
O
E
B
m
D

己
的
信
仰
自
且
一
旦
)
。

詳
如
左
圍
所
示
。
而
四
個
鍵
之
強
弱
鬆
緊
、
彼
此

相
牽
連
，
一
鍵
弱
他
鍵
緊
即
犯
罪
機
率
仍
低
，
但

附
著
於
父
母
、
家
庭
、

學
校
與
朋
友

奉
獻
於
教
育
、
職
業
的

追
求
，
並
有
遠
大
志
向

參
與
傳
統
的
活
動
(
娛

樂
及
休
閒
活
動
)

信
仰
法
律
規
範
的
效
力

偏
差
行
為

赫胥的社會控制理論模型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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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全
部
鍵
均
薄
弱
，
其
犯
罪
機
率
即
增
。
筆
者
在

實
務
工
作
亦
常
證
實
赫
背
社
會
控
制
理
論
論
點
。

以
往
學
者
專
家
亦
提
出
對
家
庭
親
職
教
育
、
學
校

制
度
、
教
育
缺
失
、
休
開
場
所
提
供
、
技
能
職
業

訓
練...... 

各
種
防
治
方
案
，
方
向
均
正
確
，
所
缺

乏
即
軟
體
、
硬
體
實
質
執
行
之
落
實
爾
!
筆
者
最

後
希
舉
列
出
幾
點
對
目
前
觀
護
工
作
所
遇
困
境
，

提
供
個
人
見
解
，
因
其
均
攸
關
防
制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犯
罪
制
度
推
行
，
觀
念
的
建
立
，
惟
所
述
只
代

表
筆
者
看
法
，
有
誤
亦
請
匡
諒
。

一
、
「
宜
教
不
喜
割
」
觀
令
心
應
改
正
為
「
教

罪
併
重
」
，
而
罰
亦
是
教
育
，
罪
並
不
二
疋
處
以

刑
罰
，
而
輕
者
可
仿
外
國
代
之
社
區
勞
動
服
務
，

或
至
育
幼
院
、
養
老
院
社
區
服
務
。
而
觸
法
嚴

重
，
本
身
極
度
偏
差
、
改
善
性
低
亦
應
隔
離
教

育
。
我
想
處
理
犯
罪
兒
童
、
青
少
年
，
不
應
只
考

慮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利
益
，
仍
應
顧
慮
被
害
人
對
司

法
制
度
的
信
賴
，
及
社
會
成
本
，
還
有
家
長
立

場
，
執
行
觀
護
人
意
見
、
尊
嚴
，
多
方
考
慮
。
例

如
有
些
品
性
惡
劣
或
改
善
性
低
者
，
其
對
家
長
無

異
是
定
時
炸
彈
，
收
容
或
感
化
教
育
反
而
使
家
長

兔
於
恐
懼
擔
憂
，
減
少
家
長
的
苦
痛
、
對
被
害
人

的
危
害
(
何
其
無
辜
)
，
並
降
低
污
染
他
友
伴
及

帶
給
執
行
輔
導
者
的
困
擾
，
均
應
是
立
法
者
、
法

官
、
社
會
大
眾
所
應
考
量
的
。
至
於
監
禁
場
所
成

效
如
何
，
應
是
執
行
單
位
應
隨
同
改
進
的
問
題
，

應
分
別
以
觀
。
所
以
勿
再
空
談
「
宜
教
不
宜
罰

」
，
而
應
落
實
「
教
罪
併
重
」
'
且
罰
之
方
式
多

元
化
、
個
別
化
設
立
，
才
是
良
策
。

二
、
「
治
本
不
治
標
」
觀
念
亦
應
改
成
「
治

本
治
標
齊
頭
並
行
」.. 

對
兒
童
、
青
少
年
問
題
，

每
次
研
討
會
議
，
學
者
專
家
、
政
府
研
擬
，
總
是

提
出
很
多
治
本
方
案
，
或
只
流
於
研
擬
討
論
，
結

果
執
行
卻
無
疾
而
終
。
例
如
近
一
青
年
會
議
研
討

有
人
提
出
「
宵
禁
法
」
'
學
者
專
家
又
認
為
治
標

不
治
本
，
但
筆
者
實
務
發
現
少
年
深
夜
遊
蕩
不

歸
，
最
易
結
交
損
友
及
生
偏
差
行
為
，
犯
罪
常
由

此
而
生
。
且
深
夜
在
外
遊
蕩
不
是
乘
父
母
熟
睡
偷

溜
，
就
是
家
庭
已
無
約
束
力
，
再
大
談
治
本
加
強

親
職
教
育
，
灌
輸
家
長
觀
念
，
實
已
緩
不
濟
急
，

亦
無
實
效
性
。
何
不
治
本
及
治
標
同
時
併
行
亦
不

悸
。
台
北
縣
旭
日
專
案
實
施
功
效
值
得
肯
定
。
雖

生
有
限
制
自
由
權
利
之
議
，
但
限
制
青
少
年
深
夜

外
出
相
對
亦
是
保
護
其
兔
於
或
防
止
偏
差
行
為
，

亦
保
護
他
人
生
命
、
財
產
安
全
。
但
當
公
益
大
於

私
人
利
益
，
私
益
應
適
度
讓
步
。
更
何
況
對
保
護

公
益
、
私
益
均
有
利
之
方
案
呢
!

三
、
建
議
八
刀
級
設
立
輔
背
景
、
戒
毒
及
中
途

機
構
﹒
﹒
目
前
有
關
少
年
之
監
禁
場
所
有
少
年
監

獄
、
及
感
化
教
育
輔
育
院
、
觀
護
所
。
而
執
行
是

在
監
獄
及
輔
育
院
，
目
前
輔
育
院
設
置
是
以
學
校

化
方
式
管
理
﹒
'
少
年
監
獄
是
較
嚴
重
觸
犯
刑
罰
案

件
判
徒
刑
執
行
場
所
。
因
筆
者
執
行
業
務
職
掌
只

對
輔
育
院
設
置
，
提
出
看
法
。
目
前
輔
育
院
並
未

分
級
，
不
似
日
本
、
美
國
有
分
低
度
、
中
度
、
重

度
，
按
非
行
輕
重
施
以
戚
花
教
育
。
而
大
眾
所
疑

慮
監
禁
等
於
污
染
進
修
亦
由
此
生
。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修
正
草
案
雖
已
將
咸
花
教
育
期
間
分
級
，
但

並
未
分
別
設
立
初
、
中
、
重
度
機
構
，
法
務
部
亦

有
改
制
矯
治
學
校
構
想
。
但
如
未
加
強
輔
導
人
員

設
置
，
充
實
軟
硬
體
設
備
、
提
高
待
遇
避
免
聘
任

導
師
流
失
不
足
，
則
換
湯
不
換
藥
，
執
行
感
化
教

育
成
效
仍
大
打
折
扣
。
制
度
推
行
，
「
錢
」
與

「
人
」
是
根
本
，
勿
再
空
談
公
務
員
應
犧
牲
奉

獻
，
應
實
際
些
。
且
應
增
設
中
途
之
家
，
安
置
即

將
出
輔
育
院
之
兒
童
及
少
年
，
幫
助
其
回
歸
適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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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
另
外
戒
毒
機
構
增
設
雖
已
增
，
但
軟
硬
體

設
備
仍
不
足
，
床
位
難
求
，
影
響
成
效
。

四
、
加
強
少
年
警
察
隊
功
能
並
施
以
賀
喜m輔

導
技
能
之
在
職
訓
練
﹒
﹒
目
前
警
察
角
色
偏
重
偵

查
，
而
警
官
學
校
雖
設
有
該
科
系
，
但
分
發
未
落

實
，
警
察
學
校
亦
無
專
業
輔
導
訓
練
。
警
察
角
色

因
帶
有
司
法
及
高
指
導
性
職
務
為
後
盾
，
在
處
理

社
區
有
偏
差
行
為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
常
可
發
揮
預

防
功
效
，
社
區
民
眾
亦
可
主
動
請
求
協
助
.
，
因

「
警
察
權
威
」
對
偏
差
行
為
者
仍
是
敬
畏
作
用
，

再
加
上
專
業
輔
導
技
能
知
識
為
背
景
，
對
推
動
社

區
輔
導
、
親
職
教
育
、
警
勤
區
兒
童
及
少
年
防
治

應
有
助
益
。

五
、
落
實
執
行
見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法
相
關
保

護
措
施
及
罰
則
﹒
﹒
身
為
輔
導
者
欣
見
立
法
通
過
此

二
法
案
，
但
卻
憂
心
執
行
成
效
，
尤
以
兒
童
福
利

法
三
十
一
條
至
三
十
三
條
，
少
年
福
利
法
十
八
、

十
九
條
有
關
兒
童
、
少
年
吸
煙
、
嚼
檳
榔
、
飲
酒

對
父
母
監
護
人
及
提
供
之
營
業
負
責
人
、
從
業
人

員
之
罰
則
，
在
現
今
並
未
落
實
執
行
。
而
亦
無
特

定
執
行
機
關
之
設
立
。
如
靠
現
今
警
察
並
無
餘

力
，
靠
父
母
及
商
家
舉
發
，
「
又
不
會
自
打
嘴

巴
」
'
「
擋
自
己
財
路
」
'
靠
社
會
風
氣
，
但
現

實
是
人
人
自
保
，
「
多
一
事
不
如
少
一
事
」
o

各

縣
市
政
府
應
成
立
查
核
小
組
，
嚴
格
執
行
，
否
則

立
法
制
定
成
具
文
，
預
防
偏
差
行
為
均
空
談
。
君

不
見
滿
街
向
煙
、
滿
口
紅
的
「
囝
仔
」
到
處
可

見
，
有
的
還
帶
點
醉
意
。
別
忘
了
偏
差
行
為
均
是

從
偏
差
習
慣
，
尤
以
抽
煙
、
吃
檳
榔
、
喝
酒
、
出

入
不
當
場
所
起
因
。
希
有
關
單
位
勿
坐
以
待
舉

發
，
而
應
起
而
行
主
動
查
核
監
督
。

六
、
社
工
法
、
輔
導
人
員
專
業
證
照
制
度
推

行
應
速
立
法
，
以
建
立
輔
導
專
業
、
提
高
社
工
輔

導
人
員
社
會
地
位
及
其
待
遇
，
其
才
易
促
其
投
入

社
區
輔
導
，
防
治
偏
差
行
為
專
業
輔
導
人
力
才
可

普
遍
化
。

七
、
兒
童
及
少
年
犯
罪
矯
治
由
機
構
性
轉
入

社
區
處
遇
，
是
現
代
刑
事
政
策
趨
勢
，
如
青
少
年

之
家
之
設
寸
了
收
容
輔
導
偏
差
行
為
者
，
各
縣
市

設
少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
應
確
實
推
廣
其
功
能
，
如

台
北
市
少
輔
會
設
少
輔
組
於
各
區
，
落
實
社
區
輔

導
，
對
偏
差
行
為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轉
介
與
預
防
頗

具
功
效
。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之
制
度
亦
應
落
實
，
補

警
力
不
足
。
普
設
青
少
年
輔
導
中
心
於
社
區
，
辦

理
青
少
年
活
動
，
讓
需
要
者
隨
手
可
得
。
社
會
團

體
、
宗
教
團
體
，
對
預
防
犯
罪
工
作
之
參
與
，
亦

有
相
當
之
成
效
，
應
加
以
推
廣
。

八
、
成
立
跨
部
會
機
構
，
統
一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犯
罪
預
防
政
策
及
執
行
，
或
各
縣
市
設
立
少
年

或
兒
童
局
，
提
高
層
級
，
才
能
充
實
經
費
、
人

員
。
而
筆
者
認
為
在
防
治
犯
罪
工
作
，
政
府
的
催

化
扮
演
上
最
具
關
鍵
角
色
，
因
為
無
論
在
親
職
教

育
、
教
育
制
度
、
司
法
制
度
、
法
律
宣
導
、
社
會

福
利
教
養
制
度
、
各
法
令
政
策
推
行
，
均
有
賴
其

立
法
並
落
實
執
行
。
而
社
會
團
體
協
助
推
動
，
原

本
是
助
力
，
然
目
前
卻
變
成
主
力
。
因
行
政
效
率

低
落
，
各
踢
皮
球
、
事
責
未
統
一
句
，
立
法
牛
步

化
，
執
行
只
重
形
式
化
未
落
實
實
質
化
是
主
因
。

九
、
親
職
教
育
中
，
親
子
溝
通
是
雙
方
的
，

所
以
除
家
長
外
，
學
校
亦
應
加
強
學
生
親
子
溝
通

方
法
及
觀
念
，
建
立
親
子
溝
通
雙
方
互
動
基
礎
。

+
、
在
單
說
罰
度
方
面.. 

因
處
防
治
犯
罪
第

一
線
，
其
制
度
落
實
否
亦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犯
罪
防
治
成
效
。

付
建
議
成
立
觀
護
處
，
提
高
觀
護
人
地
位
，

並
統
一
權
責
事
務
，
將
觀
護
人
定
位
清
楚
。
目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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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年
觀
護
人
業
務
是
由
司
法
院
刑
事
廳
第
二
科
承

辦
，
且
是
由
一
科
員
負
責
、
層
級
太
低
，
雖
幸
承

辦
科
員
為
觀
護
人
出
身
，
尚
瞭
解
觀
護
實
務
業

務
.
，
惟
對
制
度
制
定
、
爭
取
待
遇
，
甚
至
提
高
職

等
之
建
議
、
充
實
人
員
，
均
因
上
級
長
官
重
審
判

輕
執
行
，
外
行
領
導
內
行
而
牛
步
化
。
雖
然
近
來

對
待
遇
調
整
己
擬
由
司
法
官
至
書
記
官
分
級
倍
數

不
等
，
但
亦
不
知
何
期
。
而
改
善
提
高
觀
護
人
職

等
曾
因
標
準
司
法
院
未
列
入
考
慮
，
觀
護
人
聯
名

送
交
司
法
院
名
冊
意
見
書
，
居
然
不
知
去
向
，
雖

已
再
緊
急
聯
名
，
但
亦
難
料
成
功
率
如
何
?
且
觀

護
人
員
不
增
，
觀
護
人
無
受
案
數
最
高
限
制
，
影

響
輔
導
品
質
，
每
人
保
護
管
東
及
假
日
輔
導
案
件

平
均
二
百
件
，
另
調
查
案
件
之
訪
視
、
調
查
時
間

花
費
細
長
，
以
板
橋
地
院
八
十
三
年
平
均
一
人
每

月
約
十
八
件
、
一
年
兩
百
一
十
六
件
以
上
(
參
閱

表
五
)
，
一
件
調
查
花
費
二
至
三
小
時
，
但
上
級

長
宮
對
調
查
案
件
數
卻
未
列
入
工
作
負
荷
考
量
，

實
令
人
氣
嘆
!

。
希
落
實
少
年
專
案
法
官
(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第
七
條
)
，
設
置
或
成
立
少
年
法
院
，
避
免
少

年
法
庭
設
置
名
不
符
實.. 

筆
者
在
板
橋
地
院
三
年

餘
，
法
官
及
庭
長
己
各
換
了
四
位
，
雖
法
院
有
內

部
考
慮
，
法
官
亦
需
歷
練
各
庭
事
務
，
然
卻
造
成

每
任
庭
長
或
法
官
觀
念
做
法
均
不
同
，
標
準
不
一

常
變
動
，
觀
護
人
執
行
無
所
適
從
，
亦
影
響
觀
護

成
效
。臼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修
正
草
案
已
改
進
舊
法

不
合
時
宜
處
頗
多
，
對
實
務
運
作
缺
失
亦
檢
討
，

惟
對
案
件
賦
予
觀
護
人
先
議
權
或
受
案
權
未
採

納
，
雖
有
各
方
考
量
，
但
輕
微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案

件
，
實
以
不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為
宜
，
可
藉
行
政
監

督
下
，
由
觀
護
人
提
出
報
告
予
以
結
案
，
對
初
犯

輕
微
案
件
者
應
有
助
益
亦
可
減
輕
訟
源
，
且
應
考

量
最
終
如
何
處
遇
對
青
少
年
及
見
童
最
有
利
才
是

重
點
。
司
法
單
位
法
案
研
議
者
及
立
法
者
勿
老
以

外
國
立
法
例
少
而
不
採
'
應
讓
他
國
學
我
國
才

是
。
且
觀
護
人
高
考
及
格
，

大
學
以
上
畢
業
，
素

質
應
可
信
賴
。
並
殷
切
盼
望
能
儘
速
通
過
立
法
三

強
闕
，
以
補
救
目
前
實
務
缺
失
。

的
主
任
觀
護
人
應
有
任
期
制
﹒
﹒

旦
別
觀
護
人

室
各
設
主
任
一
人
，
綜
攬
業
務
，
但
主
任
一
任
即

至
退
休
，
且
如
少
數
觀
念
做
法
跟
不
上
時
代
，
底

下
觀
護
人
推
行
業
務
即
生
阻
礙
。
任
期
制
可
促
進

新
陳
代
謝
，
且
增
加
升
遷
機
會
，
提
高
工
作
士

氣
。

的
希
望
司
法
院
上
級
勿
再
只
重
審
判
輕
執

行
，
在
法
院
五
年
餘
，
常
見
法
官
意
見
表
達
一
呼

百
應.• 

但
觀
護
人
「
人
微
言
輕
」
'
卻
百
呼
無

應
，
實
令
人
感
慨
良
深
!
且
勿
再
將
少
年
經
費
他

用
，
而
應
確
實
用
在
少
年
身
上
或
增
加
人
員
、
軟

硬
體
設
備
上
。

?五

士
。
-
A
o

o
q
什
一
一=
D

、

兒
童
、
青
少
年
問
題
，
代
代
均
有
，
而
現
今

更
以
犯
罪
行
為
最
令
人
憂
心
伸
伸
。
歷
來
犯
罪
學

者
、
刑
罰
學
家
、
社
會
學
家
、
教
育
學
者
、
政
府

部
門
無
不
傾
心
研
究
兒
童
、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原

因
，
並
提
出
甚
多
預
防
犯
罪
，
矯
治
非
行
的
作

法
，
惟
成
效
卻
未
顯
著
。

是
學
者
專
家
、
各
級
政

府
所
提
解
決
方
案
方
向
錯
誤
嗎
?
本
人
認
為
並
非

方
針
不
正
確
，
而
是
在
落
實
、
執
行
上
出
了
問

題
。
畢
竟
純
學
理
的
探
討
，
理
論
的
研
究
，
政
策

的
宣
示
，
抽
象
的
策
略
，
只
能
做
為
指
導
方
針
，

在
實
務
執
行
，
尤
以
犯
罪
少
年
、
兒
童
觀
護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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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
方
針
又
常
生
實
務
做
法
抵
觸
、
或
神
世
木
落
實
。

觀
護
工
作
是
防
制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犯
罪
之
重

點
，
如
何
避
免
「
少
年
犯
」
成
為
「
成
年
犯
」
'

觀
護
人
職
責
重
大
。
我
們
不
否
認
少
數
觀
護
人
心

態
並
不
積
極
，
但
本
院
多
數
觀
護
人
認
真
有
朝

氣
，
亦
用
心
想
推
展
，
落
實
觀
護
工
作
，
彼
此
在

工
作
上
互
相
支
援
、
鼓
勵
，
亦
曾
組
讀
書
會
進

修
﹒
，
其
中
雖
面
臨
不
少
工
作
阻
力
，
惟
並
未
退
縮

過
。
本
文
之
介
紹
，
只
望
讓
社
會
大
眾
對
觀
護
工

作
能
深
入
了
解
，
並
期
待
更
多
人
參
與
偏
差
行
為

輔
導
工
作
，
而
社
區
觀
護
扎
根
亦
能
實
現
。
也
盼

望
行
政
、
司
法
、
教
育
單
位
能
多
務
實
些
勿
空

談
，
社
工
法
能
早
立
法
，
觀
護
專
業
證
照
制
度
能
﹒

推
行
。
且
在
上
者
「
做
事
的
人
多
」
或
「
做
官
兼

做
事
的
人
多
」
'
則
推
展
兒
童
及
少
年
問
題
預
防

工
作
才
可
事
半
功
倍
。
而
社
區
發
展
資
源
統
合
，

讓
需
要
資
源
者
隨
手
可
得
，
亦
是
迫
在
眉
捷
的
。

社
區
輔
導
、
社
區
處
遇
防
制
亦
是
將
來
犯
罪
防
治

走
向
，
希
政
府
亦
能
提
早
規
劃
並
落
實
，
切
勿
紙

上
談
兵
.
，
計
畫
內
容
、
資
源
均
有
，
執
行
架
構
亦

完
整
，
但
卻
是
軟
骨
症
、
運
行
困
難
重
重
。
我
想

防
治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應
要
「
起
而
行
」

了
。

+
土

-
-
m
-

口

釋

註
一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第
二
條
:
本
法
稱
少

年
者
，
謂
十
二
歲
以
上
十
八
歲
未
滿
之
人

.
，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第
八
十
五
條
之
一
.. 

未
滿
十
二
歲
之
人
，
有
觸
犯
刑
罰
法
令
之

行
為
者
，
由
少
年
法
庭
適
用
少
年
管
訓
事

件
之
規
定
處
理
之
。

註
二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第
三
條

.. 

左
列
事
件

由
地
方
法
院
少
年
法
庭
依
本
法
處
理
之

一
、
少
年
有
觸
犯
刑
罰
法
A
I
ι行
為
者
。

二
、
少
年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
而
有
觸
犯
刑

罰
法
令
之
虞
者.. 

付
經
常
與
有
犯
罪
習
性
之
人
交
往
者
。

已
經
常
出
入
少
年
不
當
進
入
之
場
所

者
。

已
經
常
逃
學
或
逃
家
者
。

的
參
/
加
不
良
組
織
者
。

倒
無
正
當
理
由
經
常
攜
帶
刀
械
者
。

的
有
違
警
習
性
或
經
常
於
深
夜
在
外
遊

蕩
者
。

的
販
食
或
施
打
煙
毒
以
外
之
麻
醉
或
迷

幻
物
品
者
。

參
考
書
目

蔡
德
輝
犯
罪
學

l

犯
罪
學
理
論
與
犯
罪
防
治

許
春
金
青
少
年
犯
罪
原
因
論
中
央
警
官
學
校

犯
罪
防
治
學
系
印
行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五
月

版

法
務
部

八
十
二
年
犯
罪
狀
況
及
其
分
析

(
本
文
作
者
現
任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觀
護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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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臺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少
年
法
庭
觀
護
人
室
少
年
家
庭
狀
況
調
查
表

1
少
年
姓
名
對
他
的
觀
感
口
平
質
認
真
口
粗
心
大
意
口
息
服
周
詳
口
思
慮
不
精
口
其
他

他
的
個
性
是
口
內
向
口
外
向
口
溫
和
口
佑
強
口
自
主
口
盲
從
口
樂
觀
口
悲
觀

他
的
優
點
是
口
情
緒
穩
定
口
順
從
口
誠
質
口
勤
勞
口
會
協
助
家
事
口
知
錯
能
改
口
獨
立
口
禮
讓

他
的
缺
點
是
口
情
緒
不
穩
口
依
賴
口
沉
默
，
不
喜
溝
通
口
易
發
脾
氣
口
易
受
人
左
右
口
屢
勸
不
聽

2

目
前
就
學
於

|
|
|
|
l
l
學
校
|
l|
年
級
|
|
|
班
的
學
業
成
績
表
現
口
良
好
口
中
等
口
不
住
口
其
他

在
學
操
行
口
良
好
口
中
等
口
不
佳
記
功
原
因
|
|

|
|
||
|
i
i
記
過
原
因
l
i
l
-
-
l
與
同
學
相
處
如
何

3

他
目
前
的
職
業
是

|
|
|
|
|
l
公
司
或
工
廠
名
稱
|
|
|
|
|
|
|
|
|
||
地
點
|
|
|
|
|
|
|
||
|
|
-
-
-

月
薪

|
|
|
|
|
l
e
|
元
，
以
前
做
過
那
些
工
作
|
|
||
|
|
|
|

為
何
變
換
工
作
|

|
|
|
|
|
|
|
||
|
-
-
-
-
-
-

4
他
的
教
育
程
度
|
|
|
|
|
|
|
學
(
雞
)
業
，
當
否
休
學
為
何
休
學
|

|
|
|
|
|
|休
學
多
久
|
|
|
|
|
|
|

5
他
有
沒
有
不
良
情
況
，
若
有
如
口
抽
菸
口
賭
博
口
飲
酒
口
晚
歸
口
外
宿
口
逃
學
口
逃
家
口
其
他

丘
他
的
健
康
情
形
怎
樣
口
健
康
口
普
通
口
不
佳
。
以
前
曾
患
有
何
重
大
疾
病
或
車
禍
|

|
|
|
|
|
|
||

7

他
在
家
裡
通
常
約
幾
點
睡
覺
|
|
|
|
|
|
|
幾
點
起
床
|
|

|
|
|
|
|生
活
作
息
正
常
嗎
口
是
口
否
。

8

他
的
朋
友
是
口
同
學
口
鄰
居
口
同
事
口
在
不
良
場
所
認
識
的
口
不
良
份
子
口
不
清
楚
口
其
他
|
|
l

他
和
他
的
朋
友
常
出
入
地
方
口
電
玩
店
口
鐘
球
閉
口

M
T
V

店
口
逛
夜
市
口
騎
車
兜
風
口
不
清
楚
口
其
他

家
人
認
為
他
的
朋
友
是
口
行
為
檢
點
口
行
為
不
檢
已
有
正
當
工
作
口
從
事
不
當
工
作
口
不
清
楚
口
其
他

9

家
人
對
他
的
行
蹤
是
否
掌
握
口
是
口
否
。
他
出
遊
會
交
待
行
蹤
嗎
口
會
口
否
。
他
是
否
會
陽
奉
陰
違
口
是

改
家
人
認
為
他
聽
話
嗎
口
是
口
否
如
果
不
聽
話
為
什
麼
?
|
l
l
l
|
|
|
|
|
|
|
|
!
1
|

口
，

父
親
的
管
教
方
式
是
口
打
罵
口
規
勸
口
疏
忽
口
溺
愛
口
不
管
口
關
心
口
其
他
|
|
|

母
親
的
管
教
方
式
固
定
口
打
罵
口
規
勸
口
疏
忽
口
溺
愛
口
不
管
口
關
心
口
其
他
|
l
l
l

父
親
覺
得
和
孩
子
的
關
係
口
非
常
融
洽
口
融
洽
口
有
時
融
洽
、
有
時
衝
突
口
平
淡
普
通

母
親
覺
得
和
孩
子
的
關
係
口
非
常
融
洽
口
融
洽
口
有
時
融
洽
、
有
時
衝
突
口
平
淡
普
通

孩
子
對
我
的
管
教
常
常
口
順
從
聽
話
口
頂
嘴
口
當
作
耳
邊
風
口
敷
衍
幾
句
口
亂
發
脾
氣

泣
府
上
的
經
濟
由
誰
來
維
持
經
濟
狀
況
口
富
裕
口
小
康
口
清
寒

以
府
上
的
房
子
是
口
自
己
的
口
公
家
眷
舍
。
如
為
自
有
固
定
口
公
寓
樓
房
口
大
廈

M
您
的
住
家
環
境
是
口
商
業
區
口
住
宅
區
口
軍
眷
區
口
鄉
村
口
其
他

5

府
上
的
家
庭
成
員

口口口

其其負
他他責

口
良
好

口口

工租
業用

區的

口口口口已

進赤感經經
章貧覺常常

建囉tifi 徑1
築峻突突

稱
言傳

姓

名

年
齡

存
設

教
育

程

度

職

業

健

康
情

形

是

否

住
家

中

家

人有
鈕

前

科
記

錄

有

為
(可

'1 

此
少
年
父
母
有
無
離
婚
、
分
居
或
其
他
情
形

少
年
由
誰
監
護
抉
贅
或
與
誰
共
同
生
活

|

以
少
年
父
母
感
情
口
融
洽
口
普
通
口
不
腔
，
兄
弟
姊
妹
相
處
口
融
洽
口
普
通
口
不
睦

成
食
家
長
認
為
少
年
偏
差
之
原
因
為
何
?
您
希
望
觀
護
人
如
何
協
助
家
長
教
導
少
年
或
有
無
其
他
意
見
?

如
有
、
已
離
多
久
1
|
1
l
l
為
什
麼
?

填
表
人

年

月

日

(
可
復
選
)

口
敷
衍
口
其
他
，
|

|
|
|
(
可
複
選

(
可
複
選
)

(
可
複
選
)

口
中
等

口
否
。

口
感
覺
疏
遠

口
感
覺
疏
遠

口
感
覺
討
厭

口
其
他

口
不
住

(
可
複
選
)

(
可
複
選
)

口
其
他

口
其
他

口
其
他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232一月 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



附
錄
二
蔓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院
少
年
事
件
個
案
調
查
報
告
少
年
自
述
簡
表

壹
、
個
人
身
心
方
面

.. 

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每
項
問
題
(
可
複
選
)

一
、
姓
名
.. 

|
|
|
|
|
|
|
|
出

生
日

期
.. 
|
|
|
|
年
1
l
|
|
月
|
|
|
|
日

。
身
份
證
號
碼

.. 

行
業
.. 

!
|
|
|
|
|
|
|
出
生
別
.. 

口
親
生
口
收
養
口
非
婚
生
口
認
領
口
其
他

二
、
戶
籍
地

.. 

|
|
|
|
|
|
|
|
l
i
l
i
-
-
-
-
-
-
l
i
l
-
-
-
-
l

電
話

.. 

現
住
地
.. 

l
I
l
-
-
-
-
-
-
-
-
-
-
-
l
i
-
-
-
-
-
-
-
-
-
I
l
-
-
-

電
話
，

.

三
、
身
高

.. 
|
|
|
|
|
|
|
|
|
|
|
|
|
公
分
。
體
重

.. 

|
|
|
|
|
|
|
|

公
斤
。
血
型

.. 

|
|
|
|
型

。

四
、
請
描
述
你
的
健
康
情
形

.. 

口
健
壯
口
良
好
口
普
通
口
肢
殘
口
畸
形
口
盲
啞
。

五
、
請
描
述
你
的
智
力
情
形

.. 

口
優
口
尚
佳
口
普
通
口
不
良
口
低
劣
口
智
商

六
、
請
描
述
你
的
精
神
狀
態
情
形

.. 

口
正
常
口
待
鑑
定
口
精
神
疾
病

|
|
|
|
|
|
|
|
|
|
|
|
|
|

七
、
你
會
患
過
何
疾
病

.. 
||||||||||||||||||||||| 

.• 

治
療
情
形

|
|
|
|
|
|
|
|
l

八
、
請
描
述
你
的
品
性
情
形

.. 
||||||||||||||||||||||||||||||lil---

付
個
性
口
外
向
口
內
向
口
隨
和
口
個
強
口
有
時
稍
個
強
口
情
緒
穩
定
口
情
緒
不
穩
定

口
客
觀
口
主
觀
口
自
主
口
盲
從
。

口
處
事
態
度
口
祖
心
大
意
口
思
慮
不
周
口
平
實
認
真
口
思
慮
周
詳
口
勤
勞
口
稍
懶
散
。

臼
用
錢
口
浪
費
口
節
省
。
每
月
零
用
錢
共
多
少
?
共
元
。
誰
提
供
口
父
母
口
親
人

口
自
賺
白
花
口
祖
父
母
。

九
、
請
描
述
你
的
生
活
習
慣
情
形

.. 
1|||||||||||||||||||||||||||||||||||| 

付
抽
煙
口
有
癮
口
少
量
口
不
抽
。
每
日
抽

|
|
|
|
|根
?
你
抽
煙
己
|
|
|

|
|
'
年
!
|
|
l
l月
。

臼
飲
酒
口
經
常
口
少
量
口
不
會
。
你
常
和
誰
飲
酒
?
口
朋
友
口
同
事
口
家
人
口
同
學
。

臼
賭
博
口
經
常
口
偶
爾
口
不
會
。
你
常
和
誰
賭
博
?
口
朋
友
口
同
事
口
家
人
口
同
學
。

個
吃
檳
榔
口
經
常
口
偶
爾
口
不
會
。
每
日
吃

|
|
|
|
|
|
|
顆
?
你
吃
檳
榔
已
|

|

年
|
|
1
月
。

的
使
用
麻
藥
口
經
常
口
偶
爾
口
不
會
。
會
吸
食

|
|
|
|
|

次
.
，
已
吸
食
!

l
|
年
l
i
l
月
。

的
晚
歸
情
形
口
經
常
口
偶
爾
口
不
會
。
晚
歸
常
去
場
所
有
那
些
?
口
打
撞
球
口
打
電
動

口
打
保
齡
球
口
泡
沫
紅
茶
店
口
跳
舞
口
溜
冰
口
公
園
玩
口
朋
友
家
口
打
籃
球
等

口

K
T
V

唱
歌
或
喝
酒
口

M
T
V

口
看
電
影
口
逛
街
口
其
他

的
外
宿
口
經
常
口
偶
爾
口
不
會
。
你
常
外
宿
何
處
?
口
朋
友
家
口
親
友
家
口
旅
館

口
其
他

|
|
|
l
l
l
i
l
-
-
-
-
I
l
l
i
-
-
l

(
請
說
明
)
。

的
逃
學
口
偶
爾
口
不
會
。
逃
學
原
因
為
何
?
口
不
想
上
課
口
被
老
師
處
罰
口
出
去
玩

口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
說
明
)

叫
逃
家
口
經
常
口
偶
爾
口
不
會
。
原
因
為
何
?
口
被
父
母
處
罰
口
玩
太
晚
不
敢
回
家

口
與
家
人
相
處
不
合
口
與
家
人
吵
架
。
你
逃
家
幾
次
?
最
長
幾
天
?

十
、
請
描
述
你
的
興
趣
情
形

.. 

付
你
喜
歡
閱
讀
之
書
刊
有
口
通
俗
小
說

口
漫
畫
口
言
情
小
說
口
其
他

!
|

臼
你
喜
歡
之
音
樂
有
口
古
典
口
熱
門

臼
你
喜
歡
之
電
影
有
口
武
俠
口
偵
探

叫
你
喜
歡
之
電
視
有
口
娛
樂
口
卡
通

的
你
喜
歡
之
運
動
有
口
球
類
口
田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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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文
藝
小
說

口
武
俠
小
說

口
色
情
刊
物

口口口口

游連科流

泳績幻行

刻

口口口

其口愛搖
他新情 j衷

聞

口口

口戰抒

運爭情

動(

口口請口

口其其說雜
其他他明誌
他 I ~ 



付
你
喜
歡
之
戶
外
活
動
有
口
爬
山
口
郊
遊
口
釣
魚
口
其
他

、
你
的
信
仰
是
口
佛
教
口
道
教
口
基
督
教
口
天
主
教
口

家
庭
方
面

.. 

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每
項
問
題
(
可
複
選
)

、
請
描
述
你
的
家
庭
情
形

.. 

1

你
父
親
的
工
作
是
|
|
|
|
?
工
作
時
間
由
|
|
|
|
時
至
l
|
|
|
'
時
是
否
常
加
班
?

口
是
口
否
三
週
加
班
l
l
i
l
t
天
)
。
加
班
時
於
|
|
|
時
返
家
?

立
你
母
親
的
工
作
日
定
|
|
|
|
l
l
l
?
工
作
時
間
由
|
|
|
|
時
至
。
是
否
常
加
班
?

口
是
口
否
三
週
加
班
|
i
l
-
-
天
)
。
加
班
時
於
1
|
|
|
|
時
返
家
?

、
請
描
述
你
的
父
母
感
情
如
何

.. 

口
感
情
融
洽
口
感
情
普
通
口
感
情
不
睦
口
父
或
母
離
家
出
走
巳
i
l
l
年
|
|
月
口
父
母
已
分
居

‘
|
i
l
年
1
|
|
月
.
口
父
母
已
離
婚
|
|
|
年
1
|
|
月
口
父
母
常
吵
架
口
父
母
偶
會
吵
架
。

、
請
描
述
你
們
兄
弟
姊
妹
感
情
如
何

.. 

口
感
情
融
洽
口
感
情
普
通
口
感
情
不
睦
口
與
誰
最
合
得
來
?
口
兄
口
姊
口
弟
口
妹

原
因
?
|
|
|
|
|
口
與
誰
最
合
不
來
?
口
兄
口
姊
口
弟
口
妹
原
因
?
|
|
|
|
|
|
l
。

、
你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如
何
?
口
房
子
自
有
口
房
子
租
用
口
其
他
!
!
|
|
|
|
|
|
|
I
l
-
-
。

依
誰
收
入
維
持
家
計
?
口
父
口
母
口
兄
口
姊
口
本
人
口
其
他
!
|
|
|
|
|
|
|
l
。

、
請
描
述
你
的
父
母
管
教
態
度
如
何

.. 

L

父
親
的
管
教
態
度
口
規
勸
口
打
罵
口
少
管
口
放
任
口
不
管
口
時
嚴
時
鬆
口
帶
向

立
母
親
的
管
教
態
度
口
規
勸
口
打
罵
口
少
管
口
放
任
口
不
管
口
時
嚴
時
鬆
口
睹
昀

丘
你
對
父
母
的
管
教
可
否
接
受
?

口
對
父
較
可
接
受
，
原
因
為
何
?
-
-
-
i
l
-
-
-
-
-
-
-
-
-
-
-
-
-
l
(
請
說
明
)

口
對
母
較
不
接
受
，
原
因
為
何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
說
明
)

口
對
父
不
可
接
受
，
原
因
為
何
?
|
|
|
-
-
-
-
-
-
-
-
I
l
-
-
-
|
|
|
|
|
(
請
說
明
)

口
對
母
不
可
接
受
。
原
因
為
何
?
i
i
!
i
l
-
-
i
l
l
-
-
|
|
|
|
|
|
|
|
|
(
請
說
明
)
。

、
與
父
母
溝
通
情
形
如
何
?
口
充
分
溝
通
口
很
少
溝
通
口
父
或
母
不
瞭
解
我
口
很
難
溝
通

學
校
之
學
行
情
形

.. 

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每
項
問
題
(
可
複
選
)

、
請
描
述
你
就
學
的
情
形

.. 

L
你
國
小
就
讀
何
校
?
|
|
|
|
|
|
|
l
l
i
，
口
畢
業
口
肆
業
|
|
|
a
t
-
-
年
級
。

立
你
國
中
就
讀
何
校
?
!
|
|
|
|
|
|
|
|
|
l
，
口
畢
業
口
肆
業
|
|
l
l
|
年
級
o

a

你
高
中
就
讀
何
校
何
科
?
|
|
|
|
|
|
|
|
l
，
口
畢
業
口
肆
業
|
|
|
|
|
年
級
。

4

你
的
成
績
如
何
?
口
學
業
平
均
|
|
|
|
八
刀
口
操
行
!
|
|
|
|
|
|
|
|
等
。

示
你
是
否
曠
課
?
口
經
常
口
偶
而
口
不
會
口
原
因
為
何
?
|
|
|
l
l
-
-
-
i
l
l
-
-
。

n
a
你
會
否
被
記
過
?
口
記
大
過
l
l
i
|
汰
，
原
因
|
|
|
i
t
-
-
-
-
-
-
-
i
l
-
-
-
-
-
-
i
。

口
記
小
過
!
|
|
|
汰
，
原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記
警
告
|
|
|
|
汰
，
原
因
|
|
|
i
l
-
-
-
i
l
-
-

-
-
-
l
i
-
-
o

久
你
對
讀
書
是
否
感
興
趣
?
口
很
感
興
趣
口
尚
感
興
趣
口
很
不
感
興
趣
口
不
感
興
趣

原
因
為
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i
l
-
-
-
-
|
(
請
說
明
)

a

回
家
是
否
看
書
?
口
用
功
看
書
口
很
少
看
書
口
不
看
書
口
不
用
功
。

、
是
否
準
備
升
學
?
口
升
學
口
不
升
學
口
想
就
業
。
原
因
。

與:
~ 
占

-、/、 五四

月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 - 234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

貳十

貫
道

口
其
他

。。



肆
、
社
會
環
境
方
面

.. 

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每
項
問
題

一
、
請
描
述
你
就
業
的
情
形

.. 

1

請
依
下
列
方
式
填
寫
你
的
就
業
情
形

.. 

工
作
單
位
地

(
可
複
選
)

口
國
小
同
學

口
朋
友
介
紹

口
工
作
同
事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

4a
i 

nL qJ 
A

住

p
h
d 

二
、
請
描
述
你
交
友
的
情
形

.. 

L

你
交
友
對
象
有
那
些
一
?
口
高
中
同
學
口
國

中

同
學

口
鄰
居
口
遊
藝
場
所
認
識
朋
友
口
其
他

2
你
和
朋
友
都
從
事
那
些
活
動
?
口
打
撞
球
口
打
電
動
口
打
保
齡
球

口
溜
冰
口
公
園
玩
口
朋
友
家
口
打
籃
球
口
騎
機
車
逛
口
其
他

三
、
你
是
否
有
前
科
?
口
有
口
否
若
有
前
科
，
是
何
前
科

|
|
|
|
|
|
|

執
行
情
形
為
何
?

伍
、
你
對
本
案
有
何
感
想

.. 

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每
項
問
題
(
可
複
選
)

一
、
你
對
本
案
有
何
意
見
?
口
坦
承
犯
行
口
否
認
犯
行
，
理
由

|
|
|
|
l
l

一
一
、
請
描
述
你
犯
案
動
機
何
在
?

口
好
奇
口
意
圖
不
法
之
所
有
口
好
玩
，
口
圖
利
口
過
失
口
其
他

三
、
請
描
述
你
犯
案
行
為
時
所
受
之
刺
激
原
因
為
何
?

口
一
時
好
奇
口
受
友
所
惑
口
貪
圖
方
便
口

一
時
貪
念
口
車
鎖
未
拔

口
想
騎
機
車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請
描
述
你
犯
案
目
的
何
在
?

口
騎
用
口
提
神
口
花
用
口
滿
足
好
奇
心

口

報
復
洩
恨
口
幫
朋
友
忙

口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l
-
-
-
-
-

五
、
請
描
述
你
犯
案
手
段
為
何
?

口
竊
取
口
使
用
贓
物
口
毆
打
口
恐
嚇

，
口
吸
食
安
非
他
命

六
、
請
描
述
你
與
被
害
人
之
關
係
為
何
?

口
不
認
識
口
親
戚
口
朋
友
口
鄰
居
口
同
學

七
、
請
描
述
你
與
共
犯
之
間
係
為
何
?

口
不
認
識
口
親
戚
口
朋
友
口
鄰
居
口
同
學

八
、
請
描
述
你
行
為
後
之
態
度
為
何
?

口
有
悔
意
口
無
所
謂
口
其
他

-
-
-
-
-
­

九
、
本
日
由
誰
陪
你
到
法
院
接
受
調
查
?
口
父
母

(
依
就
業
先
後
順
序
填
寫
)

點
工
作
長
短
時
間

-
-
-

年
l
1
|
月

|
|
|

年
|
|
l

月

|
|
l

年
1
|
|

月

|
|
|

年
|
l
l

月

辭
職
原
因

U

泡
沫
紅
茶
店

口
跳
舞

「
門
J
V

鬥
啥
叫

司
/
』

口
一
時
過
失

口
過
失

口
過
失

口
其
他

月 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

口
主
雇

口
其
他

口
主
雇

口
其
他

口

父

口
母

口
祖
父
母

口
其
他



附
錄
三

簽觀 姓 少
護

章人 名 年

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6. 5. 4. 3. 2. 1. 
J心

8. 7. 6. 5. 4. 3. 2. 1. 
家

其遺精性畸殘 其子親貧犯父管破
行他傳力衝形廢 他女子窮罪母教碎

疾過動 E里 眾關難家不不家 庭
病剩 多係以庭睦當庭

為
或

因
，不維

因
瘟 父正生
疾 母常

問
臺

素 'l't 素 灣

碌 板

題
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 地
8. 7. 6. 5. 4. 3. 2. 1. 

J L、
7. 6. 5. 4. 3. 2. 1. 

屬寸-
方

其自缺自精智意 個 其失學瞋學升學
之

法

他卑乏我神力志性 他學校課校學業 院

:感自觀疾不薄頑
理

處逃適壓失
校

只JζZ 

作 制 念病足弱劣 理學應力敗
分

保
祟能甚 不 不不， 護

力 重
因

品E日A目4 良能缺
因

九先口生;

給乏

析
東

予學 少
過~ 歹面l 可 年素
當興

素
個

發趣
且主

案

展 輔

卜一-

- 主U妥今, 
導

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 計
7. 6. 5. 4. 3. 2. 1. 7. 6. 5. 4. 3. 2. 1. 莖主旦室

其意愛懶外好缺 芷 其失人不交參杜 社 斷
他外慕惰力奇乏 他業際良友 加 會

事虛遊壓心法
他

關書不不環
會

故榮蕩迫之律 係 刊 慎良境
5日亨耳乃主 翊間互哩 冷吋卅3 不傳- 幫不

使使識 因 良播 iJ~ 良 因

E甩FJ/ 

素
塑圓

素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 236一月 二十年四 十入國民華 中



註

果結導輔 口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10. Q. 8. 7. 6. 5. 4. 3. 2. 1. 

輔輔
口口口口 灌灌度指力指關指其幫實指養厲任培及建

導導
4. 3. 2. 1. 輸輸處導。導係導自助生導規行感養價立

結程
聲聲聲囑 法交理少 少。其我少活正律圓。少值少 I 生 |輔

果序
請請請託

律通事年年培成年內當之民年觀年

於收
thJ撤定他 常安情保應 養長自涵f木生生 之。正 |活
銷銷執院 識全。持付 良。我。閒活活榮確

結束
緩管行繼 。常 客挫好 了 活。須譽之

刑訓處續 識觀折之解動 知 心人|口
填暸

或處分執 。 之 之 人
指

' ' 及生
寫解 假分。行 態能際 導充培責觀

之裁
釋。。

口 l 德
。 口 口

。手iI 13. 12. 11. 畫""畫i 
指勵指態指

調 導志導度導|輔
寫文研培少 |導

查

日輯讀養年報
記等名儉正 |導主扛

E司

。。人樸確
傳生用
記活錢

、。之

訪
口口口口

8.7.6.5. 口口 口 口口口 口 口 口 口 口
中見

其期表聲 6.5 4 3. 2. 1. 職 5. 4. 3. 2. 1. I 學
他滿現請 其提與作教提協 其。防。與方指。協

丟口玉今, 。良撤 他供雇 之導供助 業 他止學法導助|業
女子銷 :職主意少職就 逃校及正就

斷
、保 業保義年業業 中南 學保態確學 輔 |計品 已護 資持 及體訓轉 持度之或

己文管 訊聯價認練業 導 逃聯。學轉 導導 過東 繫值工 課繫習學
方

自，
針

新執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 口 口

、行 6.5.4. 3.2. 1 
衛

6.5.4. 3. 2. 1. I 家
輔 無感 其指心心識灌青協 生 其改急確指關溝協諧協

導
再化 他示理。，輸春助

保
他變難之導係通助之助|庭

犯教 :驗輔培衛期就 :環救管少。，親家建

修
之育 尿導 養生教醫 健 境助教年 調子庭立|輔
虞。 測。 健保育。 。。方父 適觀生溫

正
、 毒 全健。 法母親念活馨|導|畫
提 。

身常 。正子之。和

再
早
免 l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特 口口 口口

車市
除 4.3. 2. 1. 

杜
導

8. 7. 6. 5. 4. 3. 2. 1. 
。 其械不禁解遠場禁不戒服別 其勒解褔與轉 種E野i 

他。得口及散損所止良除 裝
主匕 他戒決利杜介

“真。它
無食不友。出嗜抽 1義 亡3 。少機區輔
故迷良， 入好煙 r谷尹F 誡 年構有導 輝、
攜幻幫絕不。制應

事
間聯關。

謹，
帶藥保遊正酒端 題繫杜
刀物。蕩 怪EI3乎 等 丹土 項 ，會 用

月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 - 237一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



附
錄
四

類第團
體
輔
導A 

第團
體
輔
導8 

第團
體
輔
導
為
主

兼
個
別
輔
導

C 

第
四

個
別
輔
導D 

第
五

個
別
輔
導E 

第
六

個
別
輔
導F 

保
護
管
東
分
類
等
級
參
考
資
料

類

別

類類類類類

(施實日假)

6. 5.4.3.2. 1. 
有，近配交家在

二並半合遊庭學

攻曾年情;對:吉、

f牙遭內況細草就

護同報甚、、業

管f于到差出工力欠

束。不(入能穩

前正逃不欠定

科常家正健。

、、常全

會立該島，

遭學所家

勸、長

導行配

二蹤合

決不度

以明不

上)佳

考
核
項

在
學
、
就
業
正
常
生
舌

知
金
、
、
人
母
對
毛
如
僻
心
、
與
家
人
互
動

起
管
教
骷
況
官
良
好
，
家
長
配
合
度
甚
色
。

的ι

交
遊
單
筒
，
不
出
入
不
口
函
場
所

.
匕
匕
己
合
兒
童
人
各
項
/
指
示

“
泊
翱
年
內
報
到
正
常
。
方

目

(施實日假)

5.4 .3. 2.1. 
近配交欠家在

三合遊妥庭學

月觀尚當健、

內護單，全就

報人純家、業
到各，長父'1育

正項不配母況

常指出合關穩

。示入度心定
情不尚、。

況當佳互

尚場。動

(圭所及
。。管

教
，情

況

較

5.4 .3. 2. 1 
JJÍ自己交子家課在
一合遊耳垂(學

月觀尚重絲吉工、

內護單，構)就

報人純家尚者業

到各、長ik主。情

不項偶配企況

正指出合、 欠

常示入度功稽

。情不普能定

況當逼上 , 
尚場。較每

{軒弱{固

月
尚內

能偶

有有

親缺

6.5.4.3. 2. 1. 
有酒己交家在

乙三合遊歷學

坎月情複結、

保內況細幫主

護報尚、、業

管到可出功欠

束不、入能穩、

前正會不欠定

科常遭正健。

。。勸常全

導J:Jj} , 

乙pfT家
坎長

。 自己
.L:>. 
E司

度
立立
E3 

通

卜-

6.5.4.3.2.1. 
有， ;丘配交家在

二並半合泊在學

次會年' 1前嵐清、

偏重內況細研A

E雙向報甚、、業

管f于到差出功欠

*、不(入能穩

前協正逃不欠定

科尋常家正健，

以或、、常全或

上留曾進場，末

。首遭學所家在

觀勘、 長學

察導行配、

。二蹤色就

次不度業

以明很。

上)差

輔

2. 1. 

溝每團一

通三骨軒固

乙月上月

次點半 | 方

。家次

長

m 

2. 1. 
溝每團一

通三骨軒回

乙月上月

次與課一
。家'/;\

長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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